
美国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 

 

一、《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简况 

为制定资产评估行业统一的专业准则，提高评估质量，维护资产评估行业信誉，1986

年美国八个评估专业协会和加拿大评估协会联合制定了《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USPAP），

之后由新成立的美国评估促进会（AF）取得了该准则的版权，负责《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

则》的修订、出版工作。在经历了美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不动产泡沫经济引发的评估

业危机之后，1989 年美国国会制定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原和强制执行法令》（FIRREA）

中明确规定，评估人员执行与联邦交易相关的资产评估业务，必须遵守《专业评估执业统一

准则》；美国各大评估协会也都要求其会员执行资产评估业务需遵守《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

则》。因此，《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成为美国评估行业公认评估准则，并随着资产评估业

国际交流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评估界最具影响力的评估准则之一。 

与英国等以不动产评估为主的国家不同，美国资产评估行业呈现出综合性的特点。不仅

不动产评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非不动产评估也有着长足的发展，如企业价值评估、无形

资产评估、机器设备评估、动产评估等。美国评估行业的综合性充分体现在准则体系上，《专

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是一部典型的综合性评估准则，包含了资产评估行业的各个专业领域。

美国评估促进会下属的评估准则委员会(ASB)负责准则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每年出版一部最

新版本的《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2003 版《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10 个准则、10 个

准则说明（SMT）和 23 个咨询意见(AO)，其中以 10 个准则为主要构成部分，包括： 

准则 1 不动产评估 

准则 2 不动产评估报告 

准则 3 评估复核及报告 

准则 4 不动产评估咨询 

准则 5 不动产评估咨询报告 

准则 6 大宗资产评估及报告 

准则 7 动产评估 



准则 8 动产评估报告 

准则 9 企业价值评估 

准则 10 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二、《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准则 9 和准则 10 简况 

企业价值评估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美国企业价值评估理论研究和实践十分发

达。在美国各大学的商学院的课程中普遍开设企业价值评估课程，企业价值评估著作也十分

丰富，在各国有着重要影响。由于美国综合国力强大，资本市场和企业购并行为十分普遍，

因此美国企业价值实践在世界各国中最为发达，从业人员众多。不仅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专业

评估公司从事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在投资银行、券商、商业银行、大型企业中也有许多企业

价值评估师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或复核工作。美国企业价值评估理论研究与实践成果集中体现

在评估著作和评估准则中，在评估准则方面，美国评估师协会（ASA）最早制定了企业价值

评估准则，其他评估协会以及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近年来也在其影响下陆续制定了企业价

值评估方面的准则，但美国企业价值评估的精华集中体现在《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中的

准则 9 和准则 10。 

《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的指导思想之一是评估业务与评估披露并重，因此企业价值

评估准则也将企业价值评估业务与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与披露分别予以规范。准则 9 是关于企

业价值评估（包括无形资产评估）业务的准则，准则 10 是关于企业价值评估（包括无形资

产评估）报告的准则。这两个准则最早制定于 1987 年，并经过了多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

是 2000 年 7 月，但修订幅度并不大。根据评估行业的发展，美国评估促进会决定从 2003

年起对准则 9 和准则 10 将进行较大程度的修订工作。 

三、《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关于企业价值评估业务的主要要求 

准则 9 对企业价值评估做出以下原则性要求： 

（一）要求评估师在进行企业价值和无形资产评估时，必须明确所要解决的评估问题及

与其相关的工作范围，并正确履行必要的研究和分析程序，以形成可信的评估结论。 

工作范围（scope of work）是美国评估界近年来推崇的重要概念之一，主要指评估师在

执行某项评估业务中所需要收集和分析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评估师有义务根据评估项目的



具体情况，明确适当的工作范围并据此执行必要的工作程序。 

（二）要求评估师在进行企业价值和无形资产评估时，必须 

1、熟知、理解并正确运用必要的公认评估方法和程序，以形成可信的评估结论； 

2、不得发生严重影响评估结果的疏忽； 

在评估业务中，评估师应当根据确定的工作范围，充分勤勉地收集事实性资料，并确信

对评估判断和推论有实质和重大影响的数据资料经过了查验，必要时这些数据资料还经过了

分析。评估师还必须以十分审慎的态度，进一步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以防止产生可能

严重影响其评估判断和评估推论的错误。 

3、在不得发生严重影响评估结果的疏忽的要求基础上，《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进一

步要求评估师应当以谨慎和勤勉的态度执业。虽然一些小的差错并未对评估结果造成严重影

响，但如果一系列这样的小差错汇总起来就可能会严重影响评估结果的可信性，因此评估师

应当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三）要求评估师在进行企业价值和无形资产评估时，应当明确以下主要事项： 

1、委托方和任何评估报告的其他期望使用方以及委托方对评估结论的期望用途，但委

托方的要求或其对评估结论的期望用途不得影响到评估执业的公正性； 

2、评估项目的目的，包括价值标准（定义）； 

3、评估基准日； 

4、被评估的企业、资产或权益，包括明确任何可能影响价值的交易合同、

股权限制、企业章程或合伙协会限制条款及类似的因素；确定所有权控制状况。 

投资者在企业中拥有多数控股权或只占少数股权，对其股权价值有重要影

响，在美国企业价值评估理论与实践中，对控股权因素十分重视，对控股权溢价

与少数股权的贴价进行了较多研究。因此，准则 9要求必须对控股权因素予以特

别的关注，并指出企业控股的条件可能受法律、所有者权益的分额、合同关系或

许多其它因素的影响。企业的控股程度或控股地位的丧失取决于各种因素和条件

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条件必须置于专门的背景下予以评价。 



准则 9还指出，股权价值占企业总体价值比例并不一定等同于其股权比例。

反之，企业价值也不一定是企业各部分权益价值直接的数学累加。 

5、完成评估业务所必要的工作范围。 

准则 9指出，评价工作范围确定的合理与否主要考虑相同或相类似评估服务

中市场参与者的期望和同业人员在相同或相类似评估项目中遵循《专业评估执业

统一准则》所应进行的工作。 

准则 9指出评估师确定工作范围时必须拥有充分的依据，如果排除委托方和

评估结果使用者或相同或相类似评估项目的同业人员认为相关的信息和工作程

序，也必须拥有充分的依据。评估师在执业中，不能允许所受到的对研究和分析

工作的限制导致形成不可信的评估判断和结论。 

6、任何必需的特别假设； 

    准则 9指出评估师只能在下列情况中使用特别假设： 

     .   形成可信评估判断和评估结论所必需的； 

     .   评估师有作出特别假设的合理依据； 

     .   采用特别假设后能够形成可信的评估分析； 

     .   评估师履行《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中关于特别假设的披露要求，

即在评估报告中需充分说明所作出的特别假设并说明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7、任何必需的非真实性条件；     

     准则 9指出评估师只能在下列情况中使用非真实性条件： 

.   采用非真实性条件是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或是进行恰当的评估分析的

要求和进行评估比较的要求； 

.   采用非真实性条件后能进行令人信服的评估分析； 



评估师履行了《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中关于非真实性条件的披露要求，即在评估报

告中予以明确披露并说明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四）在企业可能会清算的前提下对企业价值或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评估师应当调查

企业整体或部分清算时的价值高于其持续运营价值的可能性。 

准则 9 认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并不总是评估价值的最佳前提，企业整体或部分清算时可能

会导致更高的评估价值，如果企业整体或部分清算是评估的前提，对清算的企业不动产或动

产进行评估则可能是恰当的。在这种情况下，评估师要根据不动产评估准则和动产评估准则

充分考虑其专业胜任能力。 

 （五）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和无形资产评估时，评估师应当根据确定的工作范围，收

集和分析有与评估相关的信息资料，包括： 

1、 评估师应当选择适用于评估项目的一种或多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判断和评估推论。

准则 9 指出，评估师应当根据获得的充分、可靠数据资料使用所有相关的评估方法，但并不

强制要求评估师必须使用所有的评估方法。如果某种评估方法并不适用于具体项目则不必采

用。 

2、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研究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况，并对企业所

处的经济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研究；在能够获得充分信息资料的情况下，对企业

本身或类似企业的证券交易状况也应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包括下列资料在内的

信息： 

(i)    企业的性质和发展历史； 

    (ii)   影响企业、企业所处行业和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金融环境； 

    (iii)  企业以往的经营业绩、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 

    (iv)   所评估的企业股权或企业其它的所有者权益以往的出售状况； 

    (v)    类似企业或类似公众持股公司股权的转让情况； 

    (vi)   影响类似企业权益以往转让的价格、契约规定和条件； 



    (vii)  无形资产的经济效益。 

    （六）在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和无形资产评估时， 评估师应当对各种评估方

法得出的评估结论进行必要分析调整，得出最终的评估结论。 

在过去的《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中，对各种评估方法得出评估结论的

必要分析调整并未做出单独的要求，而是将其置于对销售历史进行分析的要求之

中。为表明这种分析调整是一个独立的评估程序，在 2003年版地《专业评估执

业统一准则》对此做出了单独要求。准则 9 指出评估师应当对各种方法得出的评

估价值的可依赖程度进行分析评价，对评估结论所依据资料数据的质量和数量进

行分析。评估价值的最后结论取决于评估师的判断，而并不是数学运算的结果。 

四、《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关于企业价值评估报告的要求 

准则 10对企业价值评估报告做出以下原则性要求： 

（一）评估师在报告企业价值或无形资产评估结论时，应当以不会引起误解

的方式说明每一项分析、判断和结论。 

准则 10 规范了企业价值评估报告的内容和信息披露和程度，并未指定企业

价值和无形资产评估报告的形式、格式和风格，认为评估报告的形式、格式和风

格取决于评估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的需要。 

（二）企业价值评估报告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应当: 

1、   以不会引起误解的方式清晰、准确地说明评估；  

2、 包含充分的信息资料，使评估结果使用者理解评估报告并能充分注意

有关信息数据的特殊的限定条件； 

3、清晰和准确地披露所有影响评估结果的特别假设和非真实性条件，并

说明其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准则 10要求评估师应当在评估报告说明这些特别假设和非真实性条件对评

估价值是否构成了正面影响、负面影响或无相关影响。 

（三）准则 10规定书面企业价值评估报告分为评估报告(Appraisal Report)

和限制用途评估报告(Restricted Use Appraisal Report)两种类型。如果评估

报告的使用者包括委托方之外的相关当事方，评估师只能采用评估报告；如果评

估报告的使用者仅指委托方，则可以采用限制用途评估报告。两种评估报告的主

要区别在于报告的内容和披露的信息程度。 

准则 10要求选取评估报告类型应当保证适用于评估报告的期望用途，并指

出除非在评估业务中得到确认，任何收到评估报告副本的当事方并不能成为评估

报告使用者。 

（四）评估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说明委托方和任何期望使用者的名称或类型。 

如果委托方不希望暴露其身份，评估师可以在评估报告中不说明其身份，但

仍应在工作底稿中予以说明。 

2、说明评估的期望用途 

3、以简要的方式提供足以说明被评估企业的信息 

4、根据评估项目具体情况，说明被评估企业权益与控股权相关的信息及其

判定标准 

5、说明评估目的，包括价值标准（定义）及其来源 

6、说明评估基准日和评估报告日 

7、以简要的方式向委托方和任何评估报告期望使用者说明为进行评估业务

所确定的工作范围 



8、说明所有影响评估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假设、非真实性条件和限制条件 

常用或普通的假设和限定条件可以在评估报告的特定部分予以集中说明。非

真实性条件和特别假设必须与其所影响的评估结论同时出现。 

9、简要说明所分析的信息资料、采取的评估程序以及支持评估分析、意见

和结论的推理 

10、说明任何对准则 9规定的偏离及不使用常用评估途径的理由 

11、包括评估师签字的声明 

（五）限制用途评估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说明委托方 

2、说明评估的期望用途 

3、充分说明被评估企业的信息 

4、根据评估项目具体情况，说明被评估企业权益与控股权相关的信息及其

判定标准 

5、说明评估目的，包括价值标准（定义）及其来源 

6、说明评估基准日和评估报告日 

7、说明收集、查验资料的程序，提供数据或指明在评估师工作底稿中包括

说明工作范围的项目协议书 

8、说明所有影响评估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假设、非真实性条件和限制条件 

常用或普通的假设和限定条件可以在评估报告的特定部分予以集中说明。非

真实性条件和特别假设必须与其所影响的评估结论同时出现。 

9、说明所执行的评估程序，说明评估结论并提及与工作底稿的关系 



评估师应当形成明晰的工作底稿以支持限制用途评估报告，工作底稿的内容

应当足以支持形成一份评估报告。必要时，在不违反相关法律和规定的前提下，

委托方或委托方授权的人员和履行了恰当手续的相关法律授权人员及同业复核

人员可以查阅工作底稿。 

10、说明任何对准则 9规定的偏离及不使用常用评估途径的理由，说明该限

制用途评估报告仅限于委托方使用，并警示如果不阅读包括在评估师工作底稿中

的相关信息，将无法对限制用途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形成正确理解。 

11、包括评估师签字的声明 

（六）评估师应当在书面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中作如下声明： 

我以我的学识与诚信保证： 

----  本报告所包含对的事实叙述是真实和准确的。 

----  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仅受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是我

个人的公正和无偏见的专业分析、判断和结论。 

----  对于报告中所评估的资产，我不具有任何现存的或将来的利益( 如拥

有一定的利益，需详细说明 )；对于报告涉及的各方，也不存在我的任何个人利

益(如存在一定的个人利益，需详细说明 )。 

----  对于报告中所涉及的资产和评估项目所涉及的各方，我不存有任何的

偏见。 

----  我受聘于本评估项目不是为了求证或报告事先决定的结论。 

----  我完成本评估项目的报酬，与迎合委托方需要而求证和报告预先决定

的价值无关，与评估结论和使用评估结论而实现的结果或发生的行为无关。 



----  我的分析、判断和推论以及本报告都是遵循《专业评估执业统一准则》

的要求进行的。 

----  无人对本誓言的签署者提供企业评估业务方面的重要帮助。( 如得到

了这样的帮助，则应当列示每一位提供企业评估业务方面的重要帮助者的姓名 ) 

（七）口头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也应当包括前述基本内容。 

 


